臺北市106年度新南向國際教育出國參訪計畫
出國人員遴選計畫
壹、依據
一、臺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國際教育深耕方案。
二、臺北市國際學校獎(International School Award, ISA)認證實施計畫。
貳、目的
1、 整合與強化學校國際教育任務團隊，協助推動國際教育。
2、 培育教師國際教育議題融入課程能力，深化教學專業內涵，精進教學創新。
3、 透過與國外教育夥伴的專業對話，豐富教師多元文化教育知能並實踐有效教學。
參、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教育局）
二、承辦單位：臺北市立金華國民中學
肆、活動時間、地點及內容
一、時間：106年10月30日(一)至11月5日(日)
二、地點：馬來西亞吉隆坡、新加坡
三、內容(行程將依馬來西亞吉隆坡及新加坡參訪學校協調結果作修正)：
	日期
	星期
	研習與活動內容
	地點

	10/30 
	一
	機場出發
會前準備會議 
	桃園機場
馬來西亞吉隆坡國際機場

馬來西亞吉隆坡

	10/31
	二
	馬來西亞吉隆坡推動國際教育中學學校參訪及觀課
	馬來西亞吉隆坡

	11/1
	三
	馬來西亞雪蘭莪推動國際教育中學學校參訪及觀課
	馬來西亞吉隆坡

	11/2
	四
	國際教育研習
	馬來西亞吉隆坡

	11/3
	五
	新加坡推動國際教育中學學校參訪及觀課
	新加坡

	11/4
	六
	國家教育教師專業成長工作坊

文化見學
	新加坡

	11/5
	日
	文化見學、搭機返臺
	新加坡樟宜國際機場

桃園機場


伍、遴選名額：正取13名教師，得列備取2名教師。
出國人員15名，除教育局指派代表1名擔任團長，承辦學校1名為承辦學校隨隊人員，遴選13名通過ISA計畫獲認證學校及參加106學年度ISA計畫之校長、主任、教師參與。
陸、遴選方式
由教育局及承辦學校組成遴選小組，依據學校參與國際學校獎認證情形，針對推動國際教育之動能及專業潛力評分，選出學校團隊，並由學校推派代表(每校至多2人)出國參訪及培訓。
柒、報名方式
一、報名資格：曾獲臺北市103-105學年度國際學校獎通過認證學校，經本局依前項說明陸遴選參與者。
二、報名方式：受推薦學校須將報名表完整填寫後，於106年10月23日（星期一）前郵寄至「臺北市立金華國民中學」（地址：臺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二段32號），並註明「參加臺北市106年度新南向國際教育出國參訪」，逾時不予受理（郵戳為憑，建議以掛號或快遞寄送）。上述報名資料不全者，恕不受理報名。
 三、遞補方式：若有學校團隊放棄報名資格，將另案通知備取學校團隊派員遞補，且須於
     106年10月24日（星期二）下午5時前依規定完成遞補報名程序。
捌、繳費
    完成報名之受推薦學校代表，須於106年10月25日（星期三）下午5時前，繳交護照及團費之自費部分予承辦學校(臺北市立金華國民中學主任，聯絡電話：02-2341-2775轉61），逾時視同放棄錄取資格，繳費方式另行公布。
玖、活動費用與補助原則
一、活動費用：約新臺幣6萬5,000元整。費用含臺北-馬來西亞吉隆坡經濟艙來回機票費用、機場接送服務、活動期間住宿費、三餐飲食、活動期間主辦單位所安排之研習課程及學校參訪活動(含交通接送)、海外醫療保險及旅行平安保險。
二、補助原則：本活動由教育局提供部份補助約3萬7,000元，教師須自費負擔部分生活費2萬8,000元。

拾、其他注意事項
一、人員分工：
（1） 資料組：將團員中2人編為資料組人員，負責事前蒐集與整理參訪機構及學校之相關資料(含推動的國際教育專案計畫及課程)及英國當地教育政策與教育制度等資料，並於行前讀書會提供相關資料導讀。
（2） 日誌組：將團員中6人編為日誌組人員，負責參訪機構及學校時之歷程記錄，每一天2人負責記錄行程內容。
（3） 影像組：將團員中2人編為影像組人員，負責全程之錄影或拍照工作，回國後並依時間做好分類檔案。
（4） 成果組：將團員中4人編為成果組人員，負責收集所有團員撰寫之公務出國報告，從中分析與彙整出具體成果（心得）與建議，編輯成果報告。 

（5） 聯絡組：將團員中1人編為聯絡組人員，負責協調連絡事宜。 

二、出發前：
（1） 獲錄取教師，必須參加與出席主辦單位所舉辦之行前說明會及行前訓練課程，確切時間、地點及內容將另行通知。 

（2） 獲錄取教師，必須參加與出席主辦單位所辦理的讀書會。由資料組提供資料導讀，團員討論參訪時之觀察議題與參訪重點。團員亦於讀書會中分享各自之國際教育課程發展提案，激盪彼此之教學創意。 

（3） 活動期間：
1. 獲錄取教師須全程參加與出席主辦單位所安排之研習課程、會議及學校參訪活動。

2. 活動期間主辦單位所安排之研習課程及學校參訪活動全程以英文進行，主辦單位不另行安排中文翻譯。 

（4） 返國：
1. 每位團員必須繳交參訪心得，共同討論並形成整體出國參訪報告交予教育局。

2. 每位團員必須參加與出席主辦單位所辦理的讀書會，分享參訪心得及成果。團員於回國後亦有責任在能力許可範圍下，配合參與教育局所辦理的國際教育研習活動，分享參訪經驗與心得。 

3. 團員於回國後擔任教育局國際教育種子教師，並加入主辦單位成立的國際教育社群或工作小組，協助校內或他校推動國際教育。
拾壹、預期效益
1、 藉由海外研習與參訪，提升教師國際教育知能及創新教學能力，激發教師跨國教育比較。
2、 透過國際性機構與學校教師知能交流，促進教師反思教學，改善教學效能，優化教學品質。
3、 藉由吸收國外新知，拓展教師的國際教育觀，有效推動本市國際教育。
拾貳、
本計畫由教育局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1
臺北市106年度新南向國際教育出國參訪及培訓遴選報名表
	學校名稱：                          (中文全銜)
                                    (英文全銜)
	照片黏貼處

請貼妥最近3個月內2吋正面
半身脫帽證照用彩色相片1張

	是否已於過去二年內接受教育局或協會補助出國：
□否  
□是(年度：        出國地點：           事由：                 ）  

	基本資料（往後訊息通知將以e-mail為主，務請詳填）

	姓名
	職稱
	學校電話
	分機
	行動/住家電話

	中文姓名

	
	
	
	行動:
住家:

	英文姓名 (與護照相同)

	
	
	
	

	E-mail: 

	教學年資
	教學科目
	教師證書字號

	
	
	

	健康狀況
	1.健康狀況：□佳  □尚可  □差
2.特殊疾病或需特殊醫療需求或照護：□無  □有（請說明：                     ）

	參與動機：


	近年推動國際教育經驗及成果：


	人事室簽章：
	校長簽章：


